附件3
关于鄂伦春自治旗义务教育阶段
中小学生转学暂行规定
按照教育部《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和《内蒙古自治区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以及国家、自治区“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要求”，即小学、初中规模不超过2000人，小学班额不超过每班45人，初中班额不超过每班50人的规定，鄂伦春旗中小学生办理转学的要求和流程如下：
一、总体原则
1.学生不得随意转学。因户籍迁移等正当理由须转学的，由学生及其监护人提出书面申请，经转入、转出学校同意，旗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后，可予转学。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在学位有空余情况下，不得拒收有正当理由的转学学生。
2. 小学的六年级、九年级第二学期原则上不办理转学。
3. 各中小学要严格执行“一人一籍、终身唯一、籍随人走、人籍一致”规定，学校不得违规建立学籍，不允许接收未办理转学手续、无学籍和非本校学籍的学生就读。
二、小学转学
（一）在鄂伦春旗以外小学就读的小学生转入鄂伦春旗境内小学
鄂伦春旗户籍在鄂伦春旗以外小学就读的小学生，转回鄂伦春旗就读应按学生户籍或监护人的房产证（不动产证）或网签购房合同所属学区转入对应学校，如所在学区小学平均班额超过45 人，后转入的学生将按照相对就近的原则调剂到该乡镇内其他小学就读。
户籍非我旗，并且监护人在我旗无房产证（不动产证），在旗外小学就读的学生，需提供公安部门出具的居住证，无居住证的提供监护人务工、租房证明，并根据申请转入小学的学位空余情况，由教体局统筹安排相对就近的小学入学，其中转入大杨树镇需安排到除大杨树一小和大杨树三小以外的小学就读。
（二）鄂伦春旗境内跨乡镇小学转学
按学生户籍或监护人的房产证（不动产证）或网签购房合同所属学区转入对应学校。户籍非转入镇，并且监护人在学生要转入镇无房产证（不动产证）的学生，需提供公安部门出具的居住证，无居住证的提供监护人务工、租房证明，并根据申请转入小学的学位空余情况，由教体局统筹安排相对就近的小学入学。其中转入大杨树镇需安排到除大杨树一小和大杨树三小以外的小学就读。转入乌鲁布铁小学、扎兰河小学、古里小学需提供转入学校学区房或学区户。
（三）同一个乡镇内小学之间转学
按学生户籍或监护人的房产证（不动产证）或网签购房合同所属学区转入对应学校；无户籍或住房（房产证或网签购房合同）的迁移变动，原则上不办理转学。
三、初中转学
（一）正常转学
鄂伦春旗户籍初中学生转学（包含由旗外初中转入或旗内初中之间转学），应按学生户籍及监护人的房产证（不动产证）或网签购房合同所属学区转入对应学校，如所在学区初中平均班额超过50人，后转入的学生将按照相对就近的原则由旗教体局调剂到该乡镇内其他初中就读。（乌鲁布铁、扎兰河、古里户籍学生转回旗里上初中的，只可以选择一次，再次转学需要提供户口或房产。没有视为择校）
非我旗户籍已经在我旗初中就读的，如转学到我旗境内其他初中，户籍和房产其中之一需迁移到转入初中所在学区，可以正常转学；非我旗户籍未在我旗初中就读的，并且监护人在我旗无房产证（不动产证），需提供公安部门出具的法定监护人居住证，无居住证的提供监护人务工、租房证明，并根据申请转入初中的学位空余情况，由教体局统筹安排相对就近且空余学位大于10的初中就读。
（二）择校转学
1.择校生界定
按照呼伦贝尔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招生工作的实施意见》（呼教发〔2016〕23号）及当年中考方案文件规定，择校生不享受优质普通高中“分招”政策，旗教体局统一开展小升初对口升学，初中招生结束后，具备下列转学条件之一的学生将不被认定为择校生。
条件一：法定监护人具有入学学校学区内房屋产权的学生。
条件二：鄂伦春旗户籍且户籍在入学学校学区内的学生。
条件三：务工、经商人员子女符合相关招生政策并由教育局统一安排到就读学校入学的学生。
条件四：义务教育学校教师房屋地址不在任教学校学区内，但其子女在教师任教学校入学的学生。
2.有以下情形的学生，可统招录取但不享受普通高中“分招”政策。
（1）非在籍或非应届毕业生；
（2）初二下学期实际开学日至毕业当年9月1日期间未连续就读的；
（3）学籍挂在某一所学校，本人在另一所学校就读“人籍分离”的；
（4）被旗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认定为择校生的。
各初中学校要严格落实《呼伦贝尔市教育局关于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与高中招生实施方案》文件要求，对后转入本校不具备分招资格的学生，要与学生及法定监护人签订“中考不占分招指标告知书”。
四、转学办理流程
第1步：在转出学校开具学生学籍信息表
第2步：携带学生户口本、房产证或不动产证或居住证、务工合同、租房合同到转入学校办理转入。如转入学校无学位空余，则申请教体局为其安排镇内其他相对就近且有学位空余的学校。
第3步：初中转学在转学学校初审后，需携带上述所有材料到教体局复审，同时确认其在明确了解中考报名条件和择校生政策的情况下，确需办理转学。
第4步：办理学生电子学籍转接（由转出校、转入校及教育主管部门操作，无需家长办理）。所有后转入学生应转入该学校该年级人数最少的班级。
初中转学按以上四个步骤进行，小学转学不需要进行第3步。以上所述如仍有疑问，请拨打教体局基础教育股电话：0470-5621279。
此规定自文件发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中考不占分招指标告知书






中考不占分招指标告知书
姓名         ，身份证号为                     。
1.择校：户籍为          ，且监护人无      学区房产的情况下，家长及本人自愿到                择校就读。
2.转入不足1.5年：该学生转入         学校，时间为：             。
根据呼伦贝尔市教育局关于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与高中招生实施方案的相关要求，择校生在初中毕业中考时不享受优质普通高中“分招”政策；呼伦贝尔市户籍的考生，在具有毕业学校学籍且连续就读满一年半的视为应届毕业生方可享受优质普通高中“分招”政策。非呼伦贝尔市户籍的考生，在具备报考条件的前提下初中三年均在呼伦贝尔市就读，在毕业学校连续就读满且不属于择校生，可以享受“分招”政策。因此，按照市教育局文件要求    择校/转入不足1.5年    不能占用转入学校分招指标，知晓此情况。如家长同意转学，请确认签字。
如报考当年上级关于中考报名考生另有新要求，将按照上级文件要求执行。
[bookmark: _GoBack]                     家长意见：
                      家长签字：
                                     年    月    日

说明：择校填1，转入不足1.5年填2，此告知书一式三份（背面需复印家长、学生身份证），学生家长、学校、教育局各留存一份至学生中考报名。
